
附件1：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民航航空卫生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航空卫生工作是民航安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保证航空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要素。随着中国民航不断发展，航空卫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航空卫生管理体系性不足、医学标准与运行安全需求有差距、航空公司航卫保障人员安全属性缺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有待提高、航卫安全监管效能不足、航空医学研究指导实际工作能力不够等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民航局不断强化航空卫生工作，完善航空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推动航空卫生工作更好地服务民航安全运行，以“加强航卫体系建设，健全制度机制，尽快补齐短板，增强保障能力，夯实安全基础”为工作总牵引，围绕运行保障、健康管理协同发力，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以高质量航空卫生工作保障高水平航空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航空卫生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牢固树立安全理念，不断完善航空卫生体系

（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民航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坚持安全第一不动摇，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立足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民航运行特点，系统推进航空卫生体系建设。

（二）深刻认识航空卫生工作的安全属性。以民航安全管理体系（SMS）的原则完善航空卫生管理体系，以循证医学及人为因素为基石，构建基于安全管理的全周期航空卫生管理体系，不断优化航空卫生管理效能，保障运行安全及效率。
严把安全入口关，不断提升身心安全水平
（三）完善招飞体检鉴定工作。根据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招收飞行学员体检制度、标准和心理学检测工具，选拔身心素质过硬的专业后备人才，严把人员入口关，为保障飞行安全与行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科学优化体检鉴定标准。科学区分体检鉴定标准中的安全指标与健康指标，加强国际国内标准衔接，结合运行实际，持续优化体检鉴定标准。实现体检鉴定闭环管理，定期分析失能事件、体检鉴定结果，识别高风险领域，确保风险可控。

（五）强化体检鉴定质量控制。强化体检机构风险管理意识、建立体检鉴定系统思维，健全体检质量控制与评估机制，确保体检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与一致性。以体检合格证系统为核心，建立统一数据规范，完善标准化的数智工作平台，助力科学决策。
建设健康管理体系，不断构建身心健康文化

（六）构建健康安全文化。将健康安全文化嵌入企业文化整体框架，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继续夯实“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观念，将个人健康报告纳入诚信安全文化，增强航空人员安全意识、健康责任意识。加强在校期间飞行学员健康意识培养，强化体育锻炼。
（七）加强身体健康管理。推动航空公司落实持续健康管理，做好全周期身心健康安全的管理和服务。盯紧盯牢健康安全隐患，把好健康放行关，完善毒品药品和酒精检测机制、保障机组人员饮食安全，确保运行安全与人员健康。建立科学的健康分层管理机制，针对性制订健康管理策略，落实空勤人员定期疗养制度。构建常态化健康风险排查机制，定期评估健康风险并跟踪管理，切实管控健康安全风险。

（八）优化心理健康促进。探索建立飞行员心理健康促进机制，创造条件让飞行员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培养和提高心理素质，增强其抗压能力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加强航空人员心理健康维护和危机干预，建立覆盖航空人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探索推广同辈支持计划（PSP），开展有特色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系统性心理资源支持。

（九）强化关心关爱。完善员工支持计划（EAP）和保障体系。结合空勤队伍实际情况多措并举，优化工作环境和制度，做好家庭支持，搭建职业发展通道。关注空勤队伍科学膳食管理与常态化体育锻炼支持，为安全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保障女性空勤人员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加强运行保障

（十）切实提高应急救护能力。聚焦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与救援等多环节，提升运输机场航空器突发事件和非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护处置能力，优化航空公司与机场联动处置机制，规范机场应急救护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强化机组成员处置紧急医学事件的训练，加强事件统计分析，提高应急保障管理水平。

（十一）推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韧性机制建设。持续优化组织领导，围绕民航保通保畅职责，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强化行业内外协同配合，提升航空公司、机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韧性。

强化人才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岗位胜任力

（十二）加强航卫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业化航卫人才队伍。聚焦航空卫生专业核心能力与前沿发展，健全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为筑牢航空安全防线、保障航空人员身心健康、服务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研究成立航空卫生安全委员会，吸纳安全管理、健康促进、航空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航空卫生领域问题。
（十三）提升从业人员履职能力。建立基于胜任力的航卫人才培养体系，落实航卫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进修制度，构建覆盖全员、层级清晰、内容精准、形式多样的培训体系，确保专业知识技能与时俱进，适应民航发展新需求。严格落实航卫监察员、体检机构体检医师、航空公司航空医师、机场应急救护人员等工作岗位的准入和培训要求，按照相关工作要求配备足够的航卫从业人员，确保其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持续提升民用航空器事件医学调查能力。
（十四）严格体检委任代表监管。对体检机构、体检医师实施严格委任管理和定期考核，探索建立基于体检医师的岗位能力和工作作风的考核机制，完善体检鉴定专家管理制度，建立“能进能出”的体检队伍动态管理模式。坚持数据驱动、动态监管，强化廉政考核，将防范体检鉴定风险与提升健康管理效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体检机构考核评价体系。
（十五）深化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坚持长期投入和战略定力，系统推进航空医学科研与管理创新，紧密围绕民航安全运行与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促进科研成果向运行安全、健康保障、产业标准等方向高效转化，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本意见下发后，各航空公司、机场、驾驶员学校、体检机构、研究机构等单位要认真研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抓好落实，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航空卫生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保障航空人员身心健康。各地区管理局要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   



